关于《北京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立法背景

    本市于1990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政府规章《北京市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在明确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概念、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人员履职水平、明确行政执法监督方式和规定行政执法监督结果应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执法监督工作。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指出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督统筹协调、规范保障、督促指导作用，2024年年底前基本建成省市县乡全覆盖的比较完善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作出系统部署，要求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规制度体系，推进行政执法监督立法，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等。

本市规章由于制定年代较早，在明确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等方面，部分规定与国家文件要求不完全一致。特别是随着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深入推进和执法理念、执法方式的不断调整，行政执法监督的职责定位、工作内容、方式手段等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现行规章已经难以满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立法拟采取废旧立新的形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机制，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程序，全面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量和效能，为优化首都营商环境、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提供法治保障。

    二、主要内容
    草案共22条，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立法目的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原则

一是明确制定规章的立法目的。通过立法，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第1条）；二是明确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坚持规范与指导相结合、预防与纠错相结合，遵循合法公正、程序正当、权威高效、有错必纠、监督为民的原则（第3条）。

2.明确规章适用范围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

    一是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第2条）；并对综合执法部门、授权执法机构，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以及税务、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部门的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进行了特别规定（第10条、第21条）；二是明确了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确定了本市行政执法监督的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和队伍体系（第4条、第19条），并以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为目标，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出与审计、财会、统计等行政机关内部专项监督和法治督察、政府督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等监督方式协调贯通的工作要求（第17条）。
3.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内容和方式
一是在现行规章明确的监督内容基础上，增加了针对行政执法重要制度落实、行政执法职责履行和行政权力运行、行政执法队伍和执法装备建设、行政执法改革有关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情况等内容（第5条）；二是在传统执法检查、案卷评查、评议考核等监督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执法效能评估、专项核查、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协调督办等监督方式（第7条）；三是明确可以采取调取、查阅、复制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资料，询问行政执法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组织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等措施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8条）；四是固化本市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成熟经验做法，市人民政府建设统一的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推进跨地区、跨部门行政执法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提高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第9条）。

4.强化监督纠错功能和监督结果应用
一是强化了间接纠错和直接纠错机制。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的方式，完善了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要求行政执法机关自行纠正问题的间接纠错机制（第12条）；同时针对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监督意见书要求整改，或者行政执法工作存在重大问题且需要立即纠正的情况，强化了行政执法监督机关通过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予以纠正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的直接纠错机制（第14条）；二是明确了行政执法人员存在执法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第15条）；三是强化了监督结果的拓展应用。将行政执法监督结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可以作为法治政府考核、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表彰奖励、问责追责、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第16条）。



